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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日期：105年12月23日 

  第23條（薪資清冊記錄）、第24條（加班費）、 

  第30條之1（四週變形工時）、第36條（一例一休）、 

  第39條（休息日國定假日給薪方式）、第74條（員工申訴保 

     護條款）、  第79條（罰則） 

► 實施日期：106年1月1日 

  第37條（國定假日比照內政部公布放假日＋勞動節）、 

  第38條（特別休假） 

►實施日期：另行公布   

 第34條（輪班間隔） 

 

 



一例一休 

特別休假 

申訴保護 

修法重點 

罰鍰修正 



一例一休 



定義 



勞基法第36條 

•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
日。 



月薪制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部分工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可以上班？ 
例假？休息日？ 



例假 

新修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7日應有2日之
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該日如非因同法第40條所列天
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等特殊原因，致使勞工有繼續工作
之必要時，不得使勞工出勤） 

 

休息日 

該日如雇主基於業務需求，經徵得勞工同意可使勞工
出勤。 



工讀生工資
例假、休假？ 



勞雇雙方約定 新法 說明 

每週出勤日數未
逾5日，且單週
出勤時數未達40
小時。 

雇主僅須按勞工
實際出勤時數計
給工資即可。 

因時薪已包含第
6日休息日及第7
日例假日工資，
針對勞工單週其
餘未出勤日，無
須另計給工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休息日 例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不用給 不用給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不用給 不用給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不用給 不用給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未逾40
時 
基本工資 

不用給 不用給 



勞雇雙方約定 新法 說明 

單週出勤日數達6
日，不論單週出
勤時數是否達40
小時。 

第6日(休息日)工
資應依勞基法第
24條第2項及第3
項規定加成計給。 

休息日上班工資
計算方式參下述 



休息日出勤工資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 



勞基法第24條第2項 

•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
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
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八
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
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四四如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加發數額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3 4/3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3 4/3 5/3 5/3 
 

5/3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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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3 
 

8/3 
 



在一例一休實行下，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
應如何計給勞工加班費(勞基法第24條規定)？ 

 

範例：假設勞工月薪30,000元，1日工資為
1,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25元。 

 

•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1小時，加班費計算？ 

•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8小時，加班費計算？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1小時，加班費計算？ 

 

勞工加班如未滿4小時仍須以4小時計，故每次
休息日加班（縱使只加班1小時）至少應計給加
班費750元(125x4/3x2H)+(125x5/3x2H)=750
元。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8小時，加班費計算如
下： 

 

125 x1又1/3 x 2 (第1-2小時) =333.33元 

 

125 x1又2/3 x 6 (第3-8小時) =1,249.99元 

 

加班費合計 333.33+1,249.99 = 1,584 

 

→因此休息日出勤工資為1,000元(原有工資)+ 
1,584元(加班費)= 2,584元 

 



在一例一休實行下，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應
如何計給勞工加班費(勞基法第24條規定)？ 

 

• 範例：假設部分工作時間之勞工每小時工
資為新臺幣133元。 

 

•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1小時，加班費計
算？ 

• 勞工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8小時，加班費計
算？ 

 



時薪制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4小時 

 

休息日當日加班費計算如下: 

 

133元 x1又1/3 x 2 (第1-2小時) =354.66元 

133 元x1又2/3 x 2 (第3-4小時) =443.33元 

→因此休息日當日出勤加班費至少為798元 



時薪制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8小時 

 

休息日當日加班費計算如下: 

 

133元 x1又1/3 x 2 (第1-2小時) =354.66元 

133 元x1又2/3 x 6 (第3-8小時) =1,329.99元 

→因此休息日當日出勤加班費至少為1,685元 



休息日出勤 
計入46小時？ 



•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
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是否免稅？ 





特別休假 



天數增加 



勞基法第38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
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 

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 

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 

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 

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
止。 



勞基法第38條  

其中「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之起算日應
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
參照），勞工工作滿6個月之後，雇主即有給
予特別休假之義務，惟如勞雇協商約定內容
優於勞基法，從其規定。 



假如我是105年7月1日到職，修法後的各年
度特別休假日數為何？ 



排定方式 



勞基法第38條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
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結算義務 



勞基法第38條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告知義務 



勞基法第38條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
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
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勞工。 



工資清冊 
台北市勞動局關於新修勞基法之專區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罰鍰修正 



罰鍰修正：雇主違反工時、工資等相關規定，
罰鍰將由2萬至30萬元提高為2萬至100萬元。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一項    至
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    之
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    之
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
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申訴保護 



勞基法第 74 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
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第一項申訴後，應為必要之調
查，並於六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
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責任外，
對因此受有損害之勞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業者對於消費糾紛因
應之道－案例解析 
 



消費者安全 



一直站在她旁邊嗎？ 



僱用人 



立法者認為僱用人透過受僱人來擴展其業務範
圍，所以，要負擔一定選任監督的責任，避免
損害他人。此外，受僱人通常比較沒錢，如果
被害人向受僱人求償，常常會落空，且僱主透
過受僱人獲有勞務利益，所以，使比較有能力
的僱主連帶負擔賠償責任 。(註2、3) 



執行職務或利用執行 



• 僱主依照本條負擔賠償責任的情況甚多，實
務上曾出現或學者所舉的例子，如： 

 

• 公司司機載運貨物或乘客不慎撞傷他人；司
機超速，不服警員取締，故意撞傷警員(註4) ；
郵差私拆信件，妨害秘密；旅館服務生攜帶
行李引導客人時逃逸；護士穿醫師制服為人
治病，致人於死；受僱人於工作場所抽菸而
致失火；店員誹謗同業，以招攬顧客；門房
阻止陌生人進入而毆打 (註5)。 



法院針對執行職務範圍的認定，為了保障無辜的被害人，所
以範圍其實比較擴大。 
    
首先，是否為職務，主要是依行為的外觀上來看，如果客觀
上屬於執行公司業務的樣子，就是職務，不管僱用人、受僱
人主觀上怎麼想。 
   
再者，不只是受僱人執行其公司命令，或其所應徵的實際工
作內容本身，屬於執行職務。如果是跟該工作內容、時間或
地點相關，受僱人利用其職務上機會，趁機利用侵害他人權
利的話，也是屬於執行職務 (註6)。 
   
不認為是執行職務的案例，如：受僱人私生活不檢點，與他
人通姦，或者誹謗被害人(註7) ；受僱於自行車廠，擔任宣傳，
卻在司機內急時，私自玩弄汽車，把他人撞傷 (註8)。 
   



如果雇主選任及監督都無
過失，還要負責嗎？ 



• 依照上面的條文規定，如果僱主請到一個好
人，更時時妥善教育監督員工，依照立法者
的觀點來看，應該已經盡責了，似乎可以不
用負擔賠償責任。 

   

• 但，目前法院實務見解，為了妥善保護消費
者或其他無辜、未受有利益的受害者，其對
於僱用人上開的主張，會要求僱用人要負舉
證責任，且採取嚴格立場，幾乎沒有僱用人
因而免負損害賠償責任(註9) 。 



惡意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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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雇主，也就是媽媽嘴有限公司才是老闆，尚非直接認定呂炳宏為謝以涵的雇主。但，呂炳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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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自應涵攝在內」、「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
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
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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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0年度台
上字第1991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判決意旨參照) 
7.同前註5，頁302。 
8.同前註3，頁143。 


